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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KFDR-2023-0020002

烟开办〔2023〕21 号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烟台化工产业园项目准入退出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街道（镇）办事处（政府），直属各部门、单位，中央、省、市

属驻区各单位：

《烟台化工产业园项目准入退出实施办法》已经管委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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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化工产业园项目准入退出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烟台化工产业园（以下简称“园区”）安全绿

色、集约集聚、高端高效发展，根据《山东省化工行业投资项目

管理规定》（鲁工信发〔2022〕5 号）、《山东省化工园区管理办法》

（鲁工信化工〔2023〕266 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园区内不得新上与化工产业非紧密关联的非化工

项目。本办法所指化工行业，包括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中以下行业：（1）25 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其中 2524 煤制品制造、2530 核燃料加工、2542 生

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工除外）；（2）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2671 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除外）；（3）291 橡胶制品业。

第三条 为加强项目准入评审工作，成立由管委领导、经发

科创局、招商局、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分局、应急分局、化工

产业园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负责人及行业专家组成

的化工产业园项目评审委员会；由管理中心组建成立入园项目预

审工作小组。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等生产

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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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准入条件

第五条 入园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投资方原则上为三类 500 强企业（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民营 500 强）、大型国有企业、行业领军企业。

（二）必须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园区产业发展规划，

安全和环保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及各级化工行业具体规定。

（三）新建生产危险化学品的项目（危险化学品详见最新版

《危险化学品目录》），固定资产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 3亿元（不

含土地费用）；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和《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项目，以及搬迁入园、配套氯碱企业耗氯

和耗氢项目，不受 3亿元投资额限制。

（四）新建一般化工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

5000 万元（不含土地费用）。

（五）入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

能耗等指标不低于黄渤海新区工业项目“标准地”指导性控制指

标。

第六条 以下项目不得入驻园区：

（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

项目。

（二）两低三高（附加值低、技术水平低、能耗高、污染物

排放高、安全生产风险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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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来源不明、无法落实危险废物合理利用、处置途

径的项目。

（四）控股方、实际经营方无化工从业经验，或因违反法律

法规被列入行业禁入的投资主体实施的项目。

（五）不符合园区产业定位，与园区主导产业链或产业集群

关联度不高的项目。

（六）园区外的落后化工企业未经技术升级和环保改造搬迁

的项目。

（七）涉及“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

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

新入职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

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未按规定配备化工相关专业注

册安全工程师。

（八）2625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2682 化妆品制造、

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291 橡胶制品业项目，列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环评类别为报告表、登记表的非

危险化学品项目，海水或卤水提取溴素、二氧化碳收集、新建大

型冶金项目配套焦化和制酸、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为非化工项

目配套的空分以及依托钢铁企业副产煤气就地实施钢化联产项

目，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在化工园区外实施，不鼓励入园。

（九）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明确的其他条件或要求。



— 5 —

第七条 对于破解“卡脖子”难题、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

口、为龙头企业配套及优化产业链条的项目，在符合《山东省化

工行业投资项目管理规定》（鲁工信发〔2022〕5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按本办法流程参与评审。

第三章 项目评审

第八条 项目方向管理中心提交申请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第九条 管理中心聘请安全、环保等方面专家对项目进行预

审。

第十条 对通过预审的项目上报化工产业园项目评审委员

会，组织召开评审会议并形成评审意见。

第四章 项目准入

第十一条 对通过化工产业园项目评审委员会评审的项目，

由管理中心出具入园意见，并组织签订《履行烟台化工产业园项

目准入退出实施办法承诺书》。

第十二条 入园意见有效期一年，仅用于项目办理投资备案

手续，项目建设相关工作必须依法依规开展。

第五章 项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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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实施范围为园区内所有化工生产企业，重点是建

设速度慢、科技含量低、安全风险高、环境污染重、经济效益差

的化工生产企业。

第十四条 退出条件

（一）因企业自身原因未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项目投资合同》等要求推进项目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

（二）产品低端、低效、高能耗、高污染，生产过程危险程

度高、工艺和装备技术落后、自动化水平低，已不再符合国家、

省、市相关产业政策和要求的。

（三）环保、安全、消防等问题突出，整改难度大，经停产

整改后仍不具备环保、安全生产条件的。

（四）发生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或从事违法经营活动被

查处，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

（五）因企业自身原因陷入困境的“僵尸”企业，严重影响

园区高质量发展的。

（六）其他相关情况。

第十五条 退出程序

（一）约谈。由管理中心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符合退出条件

的企业进行约谈并形成约谈纪要。

（二）整改。对违规情节较轻的企业，由管理中心会同相关

职能部门，对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企业应按照整改通知要求的内

容、时间节点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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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退。企业违规较严重或在规定时限内整改态度消极，

远达不到整改要求的，由管理中心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调查核实后

形成佐证材料上报管委，依规对企业进行清退。

第十六条 退出方式

（一）协议退出。对符合退出条件的企业，由管理中心会同

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对企业资产

进行评估，由政府给予适当补偿后收归国有。

（二）兼并转让退出。企业由于兼并、转让等方式自愿要求

退出的，可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运作。鼓励园区内优势企业扩张时

兼并或收购园区企业，鼓励新招引的企业收购园区退出企业。

（三）其他退出方式。管理中心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可通过与

退出企业协商，“一企一策”采取其它退出方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烟台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

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 2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

年 1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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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办公室 2023年12月31日印发


